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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

谈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取酬问题

农民合作社理事会成员取酬

问题，是我国合作社发展实践中一

个带有普遍性的关键问题，值得重

视和讨论。为此，我谈谈看法。

首 先， 我 们 应 该 确 认 以 下

几 点： 农 民 合 作 社 是 由 农 业 从

业者为谋求、维护和改善其共同

利 益， 按 照 自 愿、 公 平、 民 主、

互利等原则，通过约定共营活动

建立起来的经济组织（或者干脆

说是企业组织）。几乎所有的农

民合作社（特别是农民专业合作

社）组建并嵌入在市场经济的竞

争环境中，其生存和发展无疑取

决于其经营活动的正常、成功和

可持续。而合作社经营活动的正

常、成功和可持续不仅离不开合

作社管理者的组织管理，也 离 不

开合作社经营者的企业家才能及

其有效发挥。因此，在存在显性

或隐性的企业家市场的情况下，

换言之，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是

稀缺的，总是不难获得其职业地

位和报酬的。显然，在合作社中

发挥了其企业家才能的人应该获

得相应的报酬。

不 过， 并 不 能 简 单 地 讲 合 作

社理事会成员应该取酬，而是要

看该理事会成员在合作社中具体承

担什么角色、从事什么职责，以及

该合作社章程制度是如何规定的。

一 般 而 言， 如 果 只 是 担 任 理

事 会 成 员 角 色， 承 担 合 作 社 的

内部决策及组织建设的职责，那

么，该理事会成员通常是不应取

酬的。这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农民

合作社（或农业合作社）中都是

如此。因为合作社作为成员们约

定共营的自组织，其理事会成员

是民主选举的、自愿担任的，其合

作社内部决策及组织建设工作也是

其本分职责，并不存在应该支付报

酬的问题。当然，如果理事会成员

因此而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，获

得一些津贴也是合理的。

然 而 在 现 实 中， 很 多 农 民 合

作 社 的 理 事 会 成 员 在 承 担 其 内

部决策及组织建设工作之外，同

时还承担着合作社的生产经营管

理工作，那么，这就应该获得一

定报酬了。因为在此情况下，该

理事会成员其实并不是在履行其

理事的内部决策及组织建设的职

责，而是在履行经理人员的生产

经营管理职责，只不过是一身兼

二任而已。此时，该理事会成员

的报酬并非因为其理事身份，而

是因为其承担了本应由专职经理

人履行的职责。

那 么， 如 果 合 作 社 理 事 会 成

员因为承担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而

获得报酬，那么应该获得多少报

酬呢？既然农民合作社是一个农

业从业者约定共营的自组织，那

么，在法律法规并未对此加以规

定（其实也没有必要规定）的情

况下，自然应由合作社章程加以

规定。当然，一般不应高于外聘

的专职经理人的报酬水平。

应 该 特 别 指 出 的 是， 在 市 场

经济的竞争环境中，经济属性是

农民合作社最显著的组织特性，

因此在很大程度上，合作社带头

人（当然包括一些理事会成员）

必须具备经营管理方面的核心禀

赋或者竞争力要素才能胜任，或

者 更 有 利 合 作 社 的 持 续 健 康 发

展。这些核心禀赋或要素包括市

场 开 拓 能 力、 协 调 外 部 关 系 能

力、行业发展把控能力，包括能

够承担风险、能够妥善处置不确

定性、能够适应时代趋势并实现

经营管理创新等。具有这样一些

才能的合作社带头人就是“合作

社 企 业 家 ”。 没 有 合 作 社 企 业

家， 合 作 社 是 做 不 大、 走 不 远

的。因此，合作社企业家的才能

应该得到尊重，他们应该获得合

理的工作报酬。


